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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加强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期间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卫发电[2004 ]1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为加强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期间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 ,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工作 ,

有效防止高致病性禽流感对人的感染 ,现紧急通知如下 :

一、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监督机构要以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 ,迅速行动起来 ,在当

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配合动物防疫等部门 ,认真履行自身职责 ,做好与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相关的禽流

感防治工作。

二、各地要立即组织开展集贸市场食品卫生专项执法检查活动 ,分片分区负责 ,落实监管职责。检查内

容主要包括 :1、是否经营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及禽肉 ;2、集贸市场内经营鲜活畜禽的区域与其他食品生

产、加工或经营区域是否按规定分开设置 ,鲜活畜禽经营区域是否定时清洗和消毒 ,保持环境卫生 ;3、经营餐

饮服务的区域及周边规定范围内是否经营鲜活畜禽 ;4、现场制售禽肉的原料是否按规定索证和建立台账记

录等。对不符合食品卫生管理规定的要立即查处。

三、各地卫生监督机构要建立集贸市场每日巡查制度 ,对重点集贸市场要每日安排经过培训的专门人

员对鲜、活、冻禽及其产品交易进行专门检查 ,对发现的无检疫证明的鲜、活、冻禽及其产品要立即会同有关

部门进行查处 ,并配合工商等部门坚决查处集贸市场外无证无照交易鲜、活、冻禽产品的违法行为。

四、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设立并向社会公布禽肉产品违法生产经营举报电话。卫生监督机构对举报的

情况必须认真核实 ,迅速作出处理 ,并保持与农业等部门的密切联系。

五、本次专项执法检查实行重要动态日报告制度 ,报告的内容包括 :1、各地开展集贸市场食品卫生执法

检查情况 ;2、发现的违法行为情况 ;3、查处的大案要案情况 ;4、其他重要食品卫生动态等。有关报告方式和

时限等请按照我部卫发电[2003 ]144 号文件要求执行。我部将定期汇总各地执法检查活动进展情况 ,执行报

告制度的结束时间由我部另行通知。

六、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将设立的举报电话于 2 月 6 日前函报我部法监司。

卫 　　　生 　　　部

二 ○○四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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